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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定交易业务概述 

指定交易是指：凡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本所”）市

场进行证券交易的投资者，必须事先指定本所市场某一交易参与

人，作为其证券交易的唯一受托人，并由该交易参与人通过其特

定的参与者交易业务单元（以下简称“交易单元”）参与本所市

场证券交易的制度。 

本所市场交易参与人以及交易参与人的客户（投资者）均应

遵守本所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指定交易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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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指定交易的办理和撤销 

（一）指定交易的办理 

交易参与人（本所会员机构）为投资者办理指定交易业务，

需经过签订指定交易协议、办理指定交易两步： 

1、交易参与人与投资者签订指定交易协议 

交易参与人应当与投资者签订指定交易协议，明确双方的权

利、义务和责任。 

（指定交易协议范例参考本文附件） 

2、交易参与人为投资者申报指定交易指令 

交易参与人与投资者签订指定交易协议后，交易参与人可根

据投资者的申请向本所交易主机申报办理指定交易手续。 

申报代码：799999，买入价格为 1，数量 1。 

本所接受申报时间：每个交易日的 9:15 至 9:25、9:30 至

11:30、13:00 至 15:00。 

指定交易确认方式：本所交易主机收到指定交易申报后即刻

生效并向交易参与人返回申报确认信息。 

（二）指定交易的撤销 

办理指定交易变更手续时,投资者须向其原指定交易的交易

参与人提出撤销指定交易的申请,并由原交易参与人完成向本所

交易系统撤销指定交易的指令申报。申报一经确认,其撤销即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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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效。 

申报代码：799998，买入价格为 1，数量 1。 

本所接受申报时间：每个交易日的 9:15 至 9:25、9:30 至

11:30、13:00 至 15:00。 

撤销指定交易确认方式：本所交易主机收到撤销指定交易申

报后即刻生效并向交易参与人返回申报确认信息。 

三、指定交易状态的查询 

（一）指定交易当日查询 

指定交易指令经申报确认后即刻生效，申报指定交易的交易

日结束、完成清算交收后，申报指定交易成功的投资者可以在指

定交易会员营业部查询到本人所持有的沪市证券的余额。 

（二）指定交易状态遗忘后的查询 

投资者如遗忘本人证券账户的指定交易状态和指定交易的

证券营业部，可通过本所互联网站 www.sse.com.cn，在指定交

易查询栏目中输入证券账户和身份证号码等资料后进行查询。网

站参考图片如下(红色箭头所指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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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进入如下查询界面： 

 

输入相关要素条件，进行查询后可获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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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指定交易业务办理规范和要求 

（一）投资者不得办理撤销指定交易的特定情况 

投资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交易参与人不得为其申报撤销

指定交易： 

1、撤销当日有交易行为的； 

2、撤销当日有申报； 

3、新股申购未到期的； 

4、因回购或其他事项未了结的； 

5、相关机构未允许撤销的。 

（二）交易参与人的相关义务 

投资者办理指定交易后，交易参与人须为投资者提供下列服

务： 

1、提供全面的证券委托、查询等服务。 

2、为投资者办理自动领取现金红利（包括各种权益，债券

利息，对付债券本息）等业务。 

3、提供投资者指定交易账户下证券的对帐服务。 

4、除投资者有未履行交易交收义务等情况，不以任何理由

拖延或者拒绝办理投资者撤销指定交易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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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指定交易业务相关制度 

本所现行涉及指定交易业务的相关制度包括： 

《上海证券交易所指定交易实施细则》（2007 年 5 月 15 日

起实施）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2006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 

《上海证券交易所会员业务规范指引》2003 年 2 月 28 日发

布 

《上海证券交易所会员自律准则》2003 年 2 月 28 日发布 

《上海证券交易所会员管理规则》（2007 年 5月 1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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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附件（指定交易协议书参考范例和相关制度摘要） 

指定交易协议书参考范例 

指定交易协议 

 

第一条   甲乙双方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指定交易实施细则》及其有关规定，经过自

愿协商，甲方选择______________公司为其证券指定交易的代理商，并以其所属的乙方为指

定交易点。乙方经审核同意接受甲方委托。 

第二条   指定交易的证券品种范围，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证券为限。 

第三条   本协议书签订当日，乙方应为甲方完成指定交易账户的申报指令，如因故延

迟，乙方应告之甲方，并最迟于本协议书签订之日起下一个交易日完成该指定交易账户的申

报指令。 

第四条   甲方在乙方处办理指定交易生效后，其证券账户内的证券即同时在乙方处托

管。乙方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传送的指定交易证券账户

的证券余额，为甲方建立明细账，用于进行相关证券的结算过户。 

第五条   甲方在指定交易期间的证券买卖均需通过乙方代理，并有权享有乙方提供的

交易查询、代领证券红利、证券余额对账等服务。乙方提供其它服务项目的，应与甲方另订

协议。 

第六条   甲方证券账户内的证券余额一经托管在乙方处，须遵守乙方有关严禁证券账

户“卖空”的规定。 

第七条   甲方证券账户一旦遗失，应先行向乙方挂失，由乙方及时采取措施防止该账

户再被他人使用。甲方持乙方挂失证明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及其代理机构申

请补办证券账户。账户一经补办，甲方应持补办账户在乙方处办理证券余额的转户手续。 

第八条   甲方根据需要可申请撤销在乙方处的指定交易（因甲方未履行交易交收等违

约责任情况除外），乙方应在甲方申请的当日为其办理撤销指定交易申报。 

第九条   甲乙双方在指定交易期间，应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及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的各项业务规则。 

第十条  甲方若在乙方处办理指定交易之前已经在其他券商处办理指定交易，甲方应及

时在原指定处撤销指定。乙方对甲方因其在原指定处有关手续办理不妥影响甲方在乙方处的

正常交易而遭致的损失不承担任何责任。 

第十一条  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直至乙方撤销其指定交易止。 

第十二条  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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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指定交易实施细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指定交易实施细则 
（2007 年 5 月） 

 

第一条  为规范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本所”）指定交

易行为，保护投资者权益，维护证券交易秩序，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交易规则》及其他规定，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所市场交易参与人以及交易参与人的客户（投资

者）均应遵守本细则。 

第三条  本细则所称指定交易是指，凡在本所市场进行证券

交易的投资者，必须事先指定本所市场某一交易参与人，作为其

证券交易的唯一受托人，并由该交易参与人通过其特定的参与者

交易业务单元（以下简称“交易单元”）参与本所市场证券交易

的制度。 

第四条  投资者在办理指定交易时，须通过其委托的交易参

与人向本所交易系统申报证券帐户的指定交易指令。申报经本所

交易系统确认后即时生效。 

第五条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根据需要可以变更指定

交易。 

第六条  办理指定交易变更手续时,投资者须向其原指定交

易的交易参与人提出撤销指定交易的申请,并由原交易参与人完

成向本所交易系统撤销指定交易的指令申报。申报一经确认,其

撤销即刻生效。 

投资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交易参与人不得为其申报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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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交易： 

（一）撤销当日有交易行为的； 

（二）撤销当日有申报； 

（三）新股申购未到期的； 

（四）因回购或其他事项未了结的； 

（五）相关机构未允许撤销的。 

第七条 撤销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在撤销指定交易的手续办

妥后,必须按本细则规定另行选择一个交易参与人重新办理指定

交易申请后，方可进行交易。 

第八条  对拥有两个或以上交易单元的交易参与人，可以办

理所属交易单元的联通手续。 

第九条   本所将根据交易单元实施情况，及时对本细则予

以修订补充。 

第十条  本细则由本所负责解释。 

第十一条  本细则自二○○七年五月十五日起实施。一九九

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全面指定交易制度试

行办法》同时废止。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二○○七年五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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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 

 

第三章  证券买卖 

 

第二节  指定交易 

3.2.1 本所市场证券交易实行全面指定交易制度，境外投

资者从事 B股交易除外。 

3.2.2 全面指定交易是指参与本所市场证券买卖的投资者

必须事先指定一家会员作为其买卖证券的受托人，通过该会员参

与本所市场证券买卖。 

3.2.3 投资者应当与指定交易的会员签订指定交易协议，

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和责任。指定交易协议一经签订，会员即

可根据投资者的申请向本所交易主机申报办理指定交易手续。 

3.2.4 本所在开市期间接受指定交易申报指令，该指令被

交易主机接受后即刻生效。 

3.2.5 投资者变更指定交易的，应当向已指定的会员提出

撤销申请，由该会员申报撤销指令。对于符合撤销指定条件的，

会员不得限制、阻挠或拖延其办理撤销指定手续。 

3.2.6 指定交易撤销后即可重新申办指定交易。 

3.2.7 指定交易的其他事项按照本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